窗体顶端

	关于做好2015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根据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实施办法》（学发[2011]42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规定，现将2015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认定的工作安排通知如下：

一、认定对象

家庭经济困难的2015级新生与困难等级变更的在校生。

二、工作程序和时间安排

1.认定程序

①组织有申请意向的学生填写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，见附件2《实施办法》的附件4），并收集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本科生家庭情况调查表》（以下简称《调查表》）和相关证明材料（需提供的证明材料见附件2《实施办法》的附件5）。《申请表》和《调查表》须上交资助中心审核，相关证明材料由学院进行审核。如资助中心对上述两个表的材料有疑问，将抽调相应的证明材料进行审核。困难生认定工作结束后，由学院自行决定保存还是返还学生。

②通知有申请意向学生在奥蓝管理系统（学生版）上申报和上传《调查表》、证明材料等，《调查表》在上传材料的第一位，其他材料按重要性排序上传，《申请表》不需要上传。
    ③组织学生根据“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生家庭经济情况量化测评指标体系”对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进行量化测评。

④各学院认定评议小组根据学生提交的申请和相关证明材料、经济情况测评结果以及学生日常消费行为、在校生活状况、学习态度、个人品质等因素进行民主评议，并将民主评议测评结果报学院认定工作组。

⑤学院认定工作组汇总、审核学生的申请，并根据学生的相关证明、家庭经济情况量化测评结果、民主评议测评结果、学生在校生活状况等因素给出综合评价分。同时，计算出申请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困难程度量化测评分（M），并根据认定标准审核、确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和困难等级。

2.时间安排 

①请各学院在9月18日前完成民主测评工作，18日下午资助中心将在系统中统一对测评进行核分。提前完成民主测评工作的学院，可以与资助中心联系提前进行核分，核分后各学院方能对学生进行综合评分。

②9月21日下午4：00前，完成所有网上申报、审核工作，并将《申请表》和《调查表》交至资助中心（行政楼209），确保《调查表》已上传奥蓝系统，保证《申请表》各项内容规范填写，签字、盖章齐全。

③各学院要以适当方式、在适当范围内（已建网站的学院须在网站上公示）公示5天，公示期间请安排专人接听或接收投诉意见，并做好记录，及时处理。公示材料要存档、备查。

④公示结束后，各学院于9月25日前根据公示结果对奥蓝上的数据进行调整，9月25日关闭奥蓝系统困难生认定权限后，资助中心将对学院上报的材料进行审核。
⑤9月28日14:00点前，各学院将2015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情况总结、2015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初审名单（奥蓝系统管理版中打印名单）上报到资助中心，其中总结材料需要分管学生工作负责人签字、学院盖章。

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汇总各学院2015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正式名单报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（或校领导）审议，最终确定全校新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。

三、注意事项

1.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资格认定是做好各项资助工作的前提条件，未经学校认定的学生不能享受学校的各项资助政策。因认定工作结束后，才能开展国家助学金评审工作，时间紧、任务重、涉及面广，各学院要坚持客观、公正、公平、公开的原则，严格按照工作程序和时间节点组织认定，确保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都能得到合理、及时的认定。

2.在网上认定工作完成之后，学院严格按照《办法》的要求执行，自行审核困难生比例。学院特困生人数不超过学生总数的6%，比较困难学生人数不超过学生总数的12%，一般困难学生人数不超过学生总数的7%，正式认定的困难生总数不超过学院学生总数的25%。

3.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级变更申请认定时，如其家庭经济状况无显著变化，可只提交《申请表》，不再提交《调查表》及证明材料。家庭困难情况已发生改变的，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其困难程度做出调整。对于家庭经济情况已明显好转的困难等级学生，要取消困难学生的资格，需要在奥蓝上重新申请，困难等级为不困难。调整提高等级的学生需要在奥蓝系统（学生版）中重新申报并上传材料。所有等级变更的学生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初审通过后，请在奥蓝困难生“困难情况说明”一栏填写困难变更情况。

4.申请学生填写的《调查表》，用于建立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档案。学生填写的《申请表》，经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盖章后返还给各学院存档。

5.各学院报送的材料包括：

①《申请表》和《调查表》（9月21日提交），各学院要尽早提交《申请表》和《调查表》，只有提交后资助中心才能审核奥蓝申报的材料；

③2015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情况总结（认定的前期准备、组织实施、公示情况以及各年级三个困难等级的人数、占学生比例等认定结果）（9月28日前提交）；

④2015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初审名单（9月28日前提交）。

6.《申请表》“陈述理由”一栏中，辅导员要概括学生情况，并标注符合《实施办法》的某项要求（例：该生……，符合（一）、3要求，故评定为家庭经济特殊困难）。为便于查找、审核，请上交的材料以年级为单位，按照奥蓝上默认的顺序排序（年级+学号先后顺序）。上交证明材料的顺序应与汇总表名单顺序相同。

四、其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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